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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傳真和郵寄函件 ) 
 
 
香港中區昃臣道 8 號  
立法會大樓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律科女士  
 
 
 
韓女士：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  
衡工量值式審計結果  

 
第 2 章：柴油車輛廢氣管制措施  

 
 

 本年五月十七日來信收悉，現提供以下資料供政府帳目委員

會考慮：  
 

(a)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審計報告」 ) 第  3.18 段，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會考慮可否把給予黑煙車輛車
主安排其車輛通過黑煙測試的 14 個工作天的時限進一
步縮短。環保署是否已就此作出決定？若然，決定為
何？若否，何時會有決定？  

 
運輸業早前表示，要在較短時限安排黑煙車輛通過廢氣

測試，會有困難。隨車輛保養標準在近年大致已有改

善，我們認為可以把 14 個工作天的時限縮短，譬如說
減至 12 個工作天。我們在年內會就實施這新規定徵詢
運輸業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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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審計報告第 3.34 段建議用下述三個方法來提高檢舉員
的熱忱，環保署會否付諸實行？  

 
(i) 告知檢舉員他們所舉報個案的結果；  

 
(ii) 對較積極舉報的檢舉員表示嘉許；以及  

 
(iii) 為檢舉員舉行討論會，並在環保署網頁開闢討論園

地，讓他們交流經驗；  
 
我們認為，被發現的黑煙車輛數目有所減少，是因為道

路上的黑煙車輛數目日減，而非檢舉員有欠積極。不

過，為保持檢舉員的熱忱，我們在本年八月起會把他們

舉報的個案結果通知他們，並在年底對較積極的檢舉員

發出嘉許信。我們也可為檢舉員舉行討論會，但得視乎

他們的反應而定。此外，我們正考慮在網上設立討論園

地，讓檢舉員交流經驗。  
 

(c)  根據審計報告第 3.36 段，環保署會研究可否利用其網頁
宣傳檢舉員招募計劃，以及提高檢舉員對檢舉工作的熱
忱。環保署是否已就此作出決定？若然，詳情為何？  

 
我們計劃由本年八月起，在本署網頁宣傳檢舉員招募計

劃。為保持檢舉員對工作充滿熱忱，我們在年底會向較

積極的檢舉員發出嘉許信。另外，我們亦正考慮在網上

設立討論園地，讓檢舉員分享經驗。  
 

(d)  委員會知悉，供檢舉員用以舉報黑煙車輛的表格非常繁
複，可能有礙他們舉報。環保署會否考慮簡化表格？  

 
檢舉員須在現時採用的表格上填寫舉報車輛的一些基

本資料，以及發現超標的日期、時間及地點。我們必須

明白，收到廢氣測試通知書的車主，除了須支付維修費

外，另須就每次測試支付 310 元，以示車輛已經修妥。
此外，車主亦須負擔其他費用，例如車輛維修和測試期

間的閒置成本。因此，我們必須確保依計劃提出的舉報

準確無誤。環保署可根據表格上的資料，與運輸署核對

車牌、車輛類型及顏色，藉此減低誤報的可能性。倘若

車主就檢舉提出反對，所記錄的檢舉日期和地點將有助

作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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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過去五年，每年環保署聯同警方進行了多少次路旁的空

檔加速煙霧測試？次數增加抑或減少？（參閱審計報告
第 3.24 及 3.25 段）如次數有所減少，原因為何？日後
會否採取更多這類聯合行動？  

 
過去五年，環保署與警方進行的聯合行動和路旁空檔加

速煙霧測試的次數，概錄於下表。從數字可見，雖然聯

合行動的次數由二零零零年起大致增加，但煙霧測試的

次數實際上卻下降，反映路上的黑煙車輛日益減少，亦

顯示打擊黑煙車輛的措施奏效。  
 

年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聯合行動次數 61 42 62 67 72 

煙霧測試次數 991 447 552 584 497 
 

(f)  根據審計報告第 3.11(b)段表五，10 部汽車的車主獲准
在超過 200 天的期限內，將車輛送往指定的車輛廢氣測
試中心接受黑煙測試：  

 
(i) 這些個案的限期較長，理由何在？是不是車主或環
保署疏忽？以及  

 
(ii) 如因車主疏忽，環保署曾否懲處車主？如法例並無
這類罰則，環保署會否考慮修訂有關法例？  

 
未能透過掛號郵件向車主送達廢氣測試通知書的個

案，時有出現，原因是車主更改了住址。為處理這些個

案，環保署要求運輸署在有關車輛的記錄加上編碼，當

車主向運輸署申請續牌或更改車輛擁有權時，便會獲發

廢氣測試通知書。要與這些車主聯絡上，每宗個案所需

的時間各不相同。雖然本署花了超過六個月才能與該 10
部車輛的車主聯絡上，但當中卻無任何疏忽成分。  

 
(g)  根據環保署的估計，如容許懷疑黑煙車輛繼續在路上行

走超過 14 天，對空氣污染水平會有什麼影響？  
 

現時每年平均有 8 900 部黑煙車輛接受煙霧測試，其中
約 80%在 14 個工作天的時限內進行。其餘則未能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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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完成測試，原因各異，包括如上文所述，未能以掛

號郵件向車主送達廢氣測試通知書。若以非常保守的假

設計算，假定這些車輛平均需要 40 天才能通過煙霧測
試，而黑煙車輛所造成的污染又較一般車輛高出六倍，

則這些車輛所增加的污染量，在本港 140 000 部柴油車
輛所造成的污染總量當中，仍只佔少於 1%。  

 
(h)  環保署如何確保減排措施對空氣質素帶來的改善，不會

因容許懷疑黑煙車輛在路上行走過長時間而抵銷？  
 

最有效的方法，是減少在路上行走的黑煙車輛總數。本

署自一九九九年起開始使用底盤式功率機測試車輛廢

氣，自此黑煙車輛的數目大減 80%，證明這項措施有
效。為免懷疑黑煙車輛在路上行走過長時間，環保署嚴

格審核每宗廢氣測試通知書的延期申請。延期申請除非

有充分理由和證據支持，否則一般不會獲准。此外，我

們亦會考慮縮短黑煙車輛通過煙霧測試的時限。  
 
 
 
 環境保護署署長郭家強  
 
 
 
副本分送：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運輸署署長  
    審計署署長  
 
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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